
白鸟湖街道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
有限公司“11·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 年 11月 11日 14 时 50 分许，在经开区（头屯河

区）白鸟湖街道银湖城项目现场，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

务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50 万元。

事故发生后，经开区（头屯河区）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有关规定，成立事故调查组，印发

了《关于成立经开区（头屯河区）白鸟湖街道“11·11”事

故调查组的通知》（乌经政办函〔2023〕78 号），进行了

事故现场调查、取证以及事故相关人员的笔录问询工作。

通过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结果，认定了本次事故是

一起因违章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乌鲁木齐

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针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

深入分析，开展了举一反三工作，并制定了相关的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

依据国务院安委办《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评估办法》（安委办[2021]4 号）文件精神，新疆冶

建集团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对白鸟湖街道“11.11”一般高

处坠落事故制定开展的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

估。具体评估工作情况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

1、成立评估工作领导小组。2024 年 10 月，经开区（头

屯河区）安委办制定下发了《关于成立白鸟湖街道乌鲁木

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11·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的通知》，开始事故评估

工作。

2、评估工作方式：采取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

文件、走访核查等方式，完成了评估工作。

3、评估主要内容：一是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行政处罚等情况进行了落实；二是事故责任单位对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体举措以及工作成效。

4、评估工作反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

及时向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进行了反馈和

沟通，并指导进行整改。

二、总体评估意见

1、评估组通过评估认为，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

有限公司依法履行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及各

级管理人员、全体员工能够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不断健全

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履行安全生产主

体职责。

2、经评估，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针对

“11·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严格落

实隐患排查制度，及时发现、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强

员工教育和培训、督促员工认真执行本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对安全管理人员和班组安全

员加强培训教育，通过站班会等形式督促其做好一线作业

班组安全监督自查自改工作，完善安全考核制度，严格落

实作业安全制度”等采取防范措施进行整改；公司重新梳

理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使全体人员

明确各岗位职责；再次对各岗位作业人员进行岗位操作规

程的再梳理、再修订完善，并开展教育培训。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经开区（头屯河区）白鸟湖街道乌鲁木齐市

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11·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

告》(经开区（头屯河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11 月

28 日)的整改落实情况。

1.对事故单位的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

不到位，未有效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

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

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依据《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

理局对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给予罚款人民币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

验证落实情况：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已

按时缴纳罚款 50 万元，详情如下图所示。



2.对事故个人的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黄*，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法人，51

岁，身份证号：6523*********101X，户口所在地住址：乌

鲁木齐米东区。黄*作为企业负责人，未及时消除本单位存在

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区应急管理局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对黄*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蒋*，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劳务现场负责

人，40岁，身份证号：5136*********4655，户口所在地住

址：四川省岳池县。蒋*作为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

司劳务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不



到位，对从业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从业人员违章行为监

管不到位，对安全生产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以上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

（七）项之规定，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六条之规定，对蒋*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罚

款。

唐**，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现场安全员，

40 岁，身份证号：5113**********6218，户口所在地住址：

四川省南充市。唐**作为安全员对现场从业人员违反操作

规程的行为制止和纠正不到位，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改

工作落实不到位。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七）项之规定，建议

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对唐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罚款。

验证落实情况：以上 3 人已经按照区应急管理局要求

足额缴纳罚款，详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2024

年 6 月 7 日）





（二）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根据政府的

事故调查报告，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的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落实情况：

1.事故发生后，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为了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采取了以下安全措施:

一是全面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

《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

定，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排查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

保企业生产安全。

二是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做好企业员工三级教

育训，强化员工安全意识，确保员工熟恐掌握生产环境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提高全员预防事故和自我保

护能力。

三是企业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严格要求从业人员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对违章作业的从业人员，加大教育处罚力度:制定

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保障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

急处置能力，提高事故应对能力，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事

故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

2.事故发生单位及行业领域有关人员受教育情况。

“11.11”事故发生一年来加强生产安全教育培训学习，开

展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总结事故教训，

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不断提醒员工时刻铭记事故

教训，做到安全警钟长鸣，使事故责任者和企业员工从事故



中汲取经验，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法制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和防范能力。

综上，事故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措施基本落实。评估组评

估意见从“11.11”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评估组认

为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因事故受到相关处理，

能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基本落实了《新疆冶建集团乌鲁

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11.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人和责任

单位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要求。


	黄*，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法人，51岁，身份证号：6523*********101X，户口
	蒋*，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劳务现场负责人，40岁，身份证号：5136*********46
	唐**，乌鲁木齐市新冶瑞祥劳务有限公司现场安全员，40岁，身份证号：5113**********62

